第九屆文薈獎—全國身心障礙者文藝獎

徵件簡章

一、活動宗旨
提倡文藝創作，昇華生命經驗，發掘優秀文學作品。

二、主辦單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三、承辦單位：台灣文化產業發展協會

四、參加對象：領有中華民國身心障礙手冊者。

五、徵選組別與獎勵

（1）短篇小說：以3000字為限。

第一名/1名 獎金十萬元

第二名/1名 獎金八萬元

第三名/1名 獎金六萬元

佳  作/5名 獎金二萬元

（2）散文：以1500字為限。

第一名/1名 獎金七萬元

第二名/1名 獎金五萬元

第三名/1名 獎金四萬元

佳  作/5名 獎金一萬五千元

（3）新詩：以15行為原則。

第一名/1名 獎金六萬元

第二名/1名 獎金五萬元

第三名/1名 獎金四萬元

佳  作/5名 獎金一萬元

（4）繪本：以3至5幅圖像（手工繪本、電腦繪圖、圖片或攝影等形式創作），輔以500字以內文字，編成繪本。

第一名/1名 獎金七萬元

第二名/1名 獎金五萬元

第三名/1名 獎金四萬元

佳  作/5名 獎金一萬五千元

*各組前三名除獎金外，並贈獎座一座，佳作除獎金外，並贈獎牌一面。得獎者獎金為兩萬元以上者，依法代扣繳獎金百分之十的所得稅。

六、收件期間：

自99年6月15日起至8月31日止至（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七、評審方式：

1. 稿件收到後立即編號封籤，由主辦單位聘請國內知名作家及學者進行評審工作。

2. 評審分為初審及複決審，決審由評審委員開會討論及投票產生結果，若作品不具相當水準，經評審委員同意則可從缺。

3. 各組作品評分標準，由評審委員開會決議之。
八、報名方式：

請將作品連同報名表，掛號郵寄至100臺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2號2樓之5，第九屆文薈獎徵文小組收，信封註明「第九屆文薈獎」及參賽「組別」。

九、簡章及報名表索取：
請至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網站（http://www.cca.gov.tw/）或活動網站：http://www.enableprize.tw下載報名表，也可附回郵信封寄至100臺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2號2樓之5 第九屆文薈獎徵文小組索取。

十、注意事項：

1. 為鼓勵新人參與，曾獲第八屆各組首獎者，本屆不得參加。

2. 參賽者可同時參加不同組別，但每組限參賽一篇。

3. 視障創作者可使用點字、錄音或電腦光碟檔案之方式參賽。

4. 參賽作品須為本人之原創作品，且未以任何形式（包括平面媒體、有聲出版品、網路等）發表或出版。
5. 參賽作品可使用稿紙或電腦列印並以中文撰寫清楚，請勿書寫作者姓名，亦不得加註任何記號。參賽作品及資料請自留底稿，恕不退件。

6. 得獎名單將於評審作業完成後擇日公布，並將個別通知得獎者。

7. 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歸屬著作人享有，得獎者應簽署著作財產授權同意書，同意無償授權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及其授權之人為任何時間、地域、次數、出版及非營利目的之推廣使用，得獎者並不得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及其授權之人行使著作人格權。

8.評審結果公佈後，如得獎者資格不符，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得獎資格，並追回獎金及獎座（牌）。
十一、本活動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修正後另行公佈。
十二、活動洽詢：

電話：02-2351-0117  傳真：02-2351-2985

台灣文化產業發展協會第九屆文薈獎 徵文小組 

活動網址：http://www.enableprize.tw

活動信箱：enableprize@gmail.com
	第九屆文薈獎─全國身心障礙者文藝獎

徵文活動報名表

	參賽組別：□短篇小說   □新詩   □散文  □繪本
	作品名稱：

	姓名：
	筆名：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日)                 (夜)               手機：

	聯絡地址：

	戶籍地址：

	障礙類別：
	障礙程度：

	附註：1.每份報名表只能填寫一份參賽作品。  2.本表可自行影印使用。

	一律採通訊報名，作品收件處：

台灣文化產業發展協會

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2號2樓之5  

第九屆文薈獎徵文小組收

電話：02-2351-0117 

	證 件 黏 貼 處 （請浮貼）

	身分證正反面

	
	

	殘障手冊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第九屆文薈獎徵文活動

參賽切結書及著作財產授權同意書

	    茲保證遵守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所主辦「第九屆文薈獎─全國身心障礙者文藝獎」徵文比賽活動之各項規定，並保證送件參賽之作品                                     （作品名稱），確係本人之原創作品，且從未以任何形式發表或出版，如有被人舉證舉發或經發現違反者，本人願無條件負起全部法律責任，同時放棄參賽，並退回獎金及獎座（牌）。

本人同意得獎之作品無償授權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及其授權之人為任何時間、地域、次數、出版及非營利目的之推廣使用，本人並不得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及其授權之人行使著作人格權。此致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立書人：                 簽章：                    身份證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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